佛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代課單
	 eq \o\ad(請假教師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
	姓  名
	
	假別
	                    假
	起  訖 
時  間
	自  年  月  日  時起
至  年  月  日  時止

	 eq \o\ad(代課教師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
	現職

單位
	
	姓名


	
	職稱


	
	華語教師資格說明
(需培訓120小時以上或是華語教學合格證書)
	　

	本中心教師未代課前每週已超授之授課時數（非本校教師免填）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小時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  際  代  課  課  程  及  時  數

	 eq \o\ad(代課日期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	起訖時間
	代課

時數
	課程
	備註

	月
	日
	星期
	上午
	下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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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—
	  —
	
	
	

	
	
	
	  —
	  —
	
	
	


	
	
	
	  —
	 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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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代課時數總計
	


附註：一、所有代課教師(本中心教師除外)需提供培訓一百二十小時以上證明，或是華語教學合格證書，並具一年以上教學經驗。資格不合者，不得任代課教師。

      二、代課教師，其代課時數每週不得超過六小時。
      三、本中心教師其每周授課時數與代課時數合計不得超過四十小時。

